
立法會葉兆佳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

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 本 局 就 立 法 會 2022 年 6 月 8 日 第

575/E436/VII/GPAL/2022函轉來葉兆佳議員於 2022年 5月 26日提出，行政

長官辦公室於 2022年 6月 9日收到的書面質詢，回覆如下：

本局嚴格依法處理“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留許可

”（“技術居留”）申請個案，由 2020年至 2022年第一季，已處理的

“技術居留”新申請及續期個案 466宗，其中，獲批個案 361宗，不批准

或取消的個案 105宗。

對於“技術居留”續期申請個案，本局須審查申請人是否維持最初

申請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以及是否在澳門通常居住等。

為此，本局會向有權限部門查核“技術居留”申請人在澳門履行職務的

情況，在有需要時亦會向申請人進一步索取補充資料，每個個案所需核

實的文件和所需處理的時間不盡相同。

為優化行政流程，提升行政效率，本局已把審查文件前置到收件階

段，設置前枱當面檢查申請人提交的文件，如有遺漏即時指導申請人補

交或更正。

當本局在審批過程中認為有需要申請人補交文件，會先以電話通知，

同時發出信函，讓申請人可即時知悉，而申請人也可透過本局網站查詢

需否補交文件。相關的補交程序亦作出了更新及簡化，包括：以表格形

式確認僱傭關係、所擔任的職務及與工作相關的資料，適當減省提交所

需文件數量，以及豁免親臨遞交並接受以電郵提交有關薪金支付的更新

文件。以上措施均有利於申請人及時和準確地補充文件，共同加快工作

進度。本局對於資料齊全、具備條件的個案會作優先處理。



同時，本局亦對辦理臨時居留許可手續的申請者提供預約安排，減

少輪候時間。由本年 6月 6日起，本局投資居留及法律廳已遷往馬濟時總

督大馬路 29號雙鑽 3樓A辦公，為申請者提供更佳的服務環境。

另一方面，現時本局已就處理有關臨時居留許可的查詢提出了服務

承諾，將持續認真聽取社會意見，結合實際工作情況，不斷檢視和優化

服務承諾內容。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代主席

余雨生           


		2022-06-27T11:47:18+0800
	U Sang U




